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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大学

教务处筹备组文件

教务处筹〔2025〕16 号

关于印发《规范教学秩序 提升教学质量
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:

为确保学校教学秩序平稳运行，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，

根据学校《教学检查制度》《听课制度》等要求，教务处筹备组制

定了《规范教学秩序 提升教学质量 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教务处筹备组

2025 年 4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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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教学秩序 提升教学质量 行动实施方案

为确保学校教学秩序平稳运行，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，

根据学校《教学检查制度》《听课制度》等要求，以本科教育教学

审核评估为契机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“规范教学秩序、提升教学

质量”行动。为确保工作有序开展，取得实效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校院两级联动、课堂教学秩序与课堂教学效果相结合的

持续督导巡查，让学生忙起来，让教师强起来，让管理严起来，

推进教风学风建设，促进课堂教学秩序持续向好，课堂教学质量

稳步提升。

二、工作思路

建立校院两级日常课堂教学秩序、教学效果督导巡查组。实

施“督查—反馈—整改—复查”全过程跟踪，发现问题及时通报、

及时整改。

三、工作组

（一）综合组

组长：校级督导组组长

成员：校领导，校督导成员，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人事处、

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技管理处。

工作职责：主要负责抽查各二级学院课堂教学情况，督查教

师师德师风、教学态度、教学水平，掌握学生学习情况；督查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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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二级学院教风督导组、学风督查组工作开展情况。

工作方式：综合组下设若干工作小组，每小组 2-3人，由教

务处设立工作小组并制定督导安排，督导方式为随堂听课等。

时间安排：每 2周各小组分别安排 1次。

（二）教风督导组

组长：各二级学院院长（主持工作副院长）

成员：分管教学工作副院长、院级督导、各系（教研室）主

任、教师同行。

工作职责：主要负责对所属二级学院所开课程的课堂教学进

行听课、查课，对教师的课堂管理、教学效果，学生教材持有率

进行检查。同时，对本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进行全程督导

巡查。

工作方式：每个二级学院的教风督导组下设若干工作小组，

每小组 2-3 人，由各二级学院设立工作小组并制定巡查安排，巡

查方式为随堂听课等。教务处根据各二级学院安排参与。

时间安排：各学院每周总体安排 2次。

（三）学风督查组

组长：各二级学院党委（总支）书记（主持工作副书记）

成员：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、学生科长（学办主任）、辅导

员、班主任。

工作职责：主要负责对所属二级学院学生的到课率、前排就

座率、课堂纪律、上课精神状态等情况现场检查，核查未到课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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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原因，做好学生按时上课的教育引导工作。同时，关注本学院

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展情况。

工作方式：每个二级学院的学风督查组下设若干工作小组，

每小组 2-3 人，由各二级学院设立工作小组并制定巡查安排。学

生工作处根据各二级学院安排参与。

时间安排：各学院每周总体安排 2次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提高站位，充分认识开展“规

范课堂教学秩序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”行动的意义，做好宣传和

动员工作。

（二）学风督查组以通过教室前后门窗或教室门口显示屏巡

查为主，正常情况不进课堂，不规定检查时间，不影响课堂教学

秩序，但要扩大教学秩序巡查的覆盖面。

（三）每次巡查如有问题即时即报，每学期分别由教务处、

学生工作处完成教风和学风情况总结分析。

（四）任课教师是课堂的责任主体，各二级学院要围绕教师

责任意识、课堂教学管理、学风建设等突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

积极开展自查，进一步规范课堂教学秩序，着力提高课程教学质

量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娜，010-61596284。

附件：规范教学秩序提升教学质量行动综合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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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规范教学秩序提升教学质量行动综合组名单

组别 组长 校领导 成员 联络人

综合一组 倪文耀（东院校级督导） 赵峰华

马尚权（人事处）

李 君（马克思主义学院）

刘胜男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苗丽霞

（教务处

教学质量

科）

王娜（教

务处督导

科）

综合二组 李 忠（西院校级督导） 任云生

姜纪沂（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）

王福昌（理学院）

张晓春（东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三组 唐海香（东院校级督导） 邹光华
彭麦福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乔 佳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四组 张洪斌（东院校级督导） 顾秀根
张 伟（学生工作处）

张丽娟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五组 李文武（东院校级督导） 梁瑞莲
李培华（东院校级督导）

赵学艳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六组 张富强（东院校级督导） 郭 迅
陈学习（科技管理处）

陈丹琪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七组 李巨文（西院校级督导） 洪 利
张 军（教务处）

翟延忠（东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八组 刘智荣（西院校级督导） 崔丽娟
陈 藏（教务处）

李常玉（东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九组 黄 敏（西院校级督导） 韩国波
席振元（东院校级督导）

王粉鸽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
综合十组 李翠梅（东院校级督导） 徐 立
谢 力（教务处）

张悦清（西院校级督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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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筹备组 2025年4月30日印发


